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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逸韵 姚佳晨

巡回审判走进北外滩，专题研讨共话基层治理

为深入推动司法审判与基层治

理深度融合， 积极回应超大城市治

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1 月 28 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

院） 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组织

开展环资行政巡回审判暨“深化巡

回审判赋能基层治理” 研讨会。

巡回审判：

庭审开进北外滩

“拆除下来的建筑垃圾等， 是

在等待晚上环卫工人清运……” 此

次巡回审判公开审理的是一起涉街

道办事处罚款和区政府行政复议的

行政诉讼案件。

上海某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在游泳馆屋顶修缮工程中， 未

对堆放的建筑垃圾和沙土采取覆盖、

洒水等防尘措施， 被虹口区某街道

办事处处以 2 万元罚款。 该公司不

服处罚决定及区政府复议维持决定，

诉至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该案经一

审判决驳回后上诉至上海三中院。

案件由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上海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波

担任审判长，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章

维及街道办事处主任作为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应诉。虹口区八个街道执

法人员和司法所负责人等旁听庭审。

庭审中， 主审法官对案件事实

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法庭围绕街道

办事处的执法权源、 被诉处罚决定

的法律适用和裁量问题展开了充分

的辩论， 各个环节均有序进行。

“把法庭开到群众身边， 不仅

是一次审判， 更是一次治理共识的

凝聚、 一场城市法治文明的展示，

彰显了上海作为超大城市的核心软

实力。” 上海交通大学长聘教授王强

表示。

庭后研讨：

共商基层治理之道

庭审结束后， “深化巡回审判

赋能基层治理” 专题研讨会随即召

开， 与会嘉宾围绕巡回审判的实践

价值与基层治理的创新路径展开深

入探讨。

“这个案件虽然涉及罚款金额

不大， 但它折射出的环保执法与小

微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却十分典

型。” 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

法学研究所所长姚建龙指出， “通

过典型案例的审判， 有利于社会共

识的达成。”

“生态环境行政巡回审判是筑

牢超大城市生态法治屏障的重要抓

手。” 上海市人大代表孙小芳表示，

“这是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超大

城市治理要求与基层治理实践深度

融合的司法创新， 意义深远。”

“庭审也是执法培训的‘课

堂’， 对基层执法而言， 程序正义是

前提， 完整的证据链是核心。 每一

起案件都要经得起法律和群众的检

验。” 一位一线执法人员深有感触。

据悉， 此次巡回审判通过“行

政负责人出庭应诉 + 一线执法人员

旁听庭审 + 专家学者点评” 的方

式， 有助于一线环境执法人员精准

把握基层环境执法规范， 准确适用

执法目录清单制度， 提升基层环资

执法能力和执法效能， 共同推动环

境资源领域治理。

多元协同：

构建环资审判新格局

基层环境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

的“神经末梢”。 上海三中院负责对

全市由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

行政、 刑事环资一审及环资上诉案

件进行“三合一” 审理， 五年多来

共审结环资行政案件 60 余件， 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三合一” 审判模式。

此次巡回审判正是这一审判模式的

延伸实践。

“我们将以此次巡回审判为契

机，进一步优化环资审判工作机制。”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上海知识

产权法院、 上海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党组书记、院长席建林表示，“通过司

法裁判促进执法规范化，通过审判职

能延伸赋能基层实践，通过协同共治

预防化解行政争议。 ”

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 政法委

书记蒋龙介绍， 虹口区将依托北外

滩国际法律服务港的平台优势， 深

化沟通联动机制， 将巡回审判点打

造成为基层法治建设的实践基地。

出席研讨会的领导分别从不同

维度阐述了巡回审判的重要意义。

上海市虹口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朱勤皓将其定义为“司法与基

层实践的深度融合载体， 司法机关

服务基层、 行政机关提升能力的关

键平台”。

上海市司法局党委委员、 副局

长刘言浩表示： “行政执法是法治

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 要通过程序

合法与裁量合理提升执法公信力。”

上海市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曾

群指出， 应“拓宽巡回审判赋能基

层治理的实践路径， 助力基层治理

提质增效”。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

光贤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以社区

巡回审判为纽带构建多元共治格局；

要夯实实践根基，在严惩违法行为的

同时传递司法温度，讲好环境司法故

事；要聚焦效能提升，推动负责人出

庭应诉和矛盾实质化解，实现‘审判

一件、化解一批、教育一方、治理一

域’的综合效果。 ”

未来， 上海三中院将继续深化

“巡回审判 +”工作模式，探索巡回审

判的常态化、机制化运行，推动司法

审判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为超大城

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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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智破局，让保全衔接不“断链”
□ 罗珏卿 董霞

诉前保全， 是守护当事

人合法权益、 推动胜诉权益

兑现的重要司法屏障。 如何

打通民商事案件与诉前保全

的信息壁垒， 提升审判效率、 避免

保全脱期等风险？ 上海法院以数字

法院建设为抓手， 用数据织密保全

防护网， 实现了一场高效“破局”。

警惕案号“断链”的风险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 规定， 当事人可向被保全财

产所在地、 被申请人住所地或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 而

法院受理前需依法审查管辖权限，

结合约定管辖、 级别管辖和专属管

辖规定确定管辖法院。 这就可能出

现诉前保全法院与实际受理诉讼法

院不一致的情况。

本该同频联动的诉前保全与民

商事案件， 因两套案号管理系统相

对独立， 可能形成“数据平行线”，

无法实现数据实时共享， 既增加了

法官人工核查保全情况的事务性负

担， 更潜藏着保全期限届满未及时

续保、 权利保障出现“空窗期”， 导

致保全财产被转移、 胜诉判决难以

执行的风险。

这道系统间的“隐形断链”， 既

是司法效率的堵点， 也是当事人权

益保障的痛点。

数据破壁筑牢防护屏障

上海法院摒弃传统办案模式的

局限，以“数字赋能司法”为核心，向

科技要效能、向数据要答案，全力打

破信息壁垒。通过对民商事案件与诉

前保全案件中的当事人信息、涉案金

额、保全期限等核心数据进行匹配分

析，建立“民商事案件关联诉前保全

事项提示预警”应用场景。

该场景能够智能识别、 主动预

警， 消除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程序

延迟， 及时提醒承办法官关注诉前

保全的续保、 解保及保全费处理等

事项， 确保保全财产立审执兼顾，

保障涉案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数据印证成效， 上线至今， 该

场景累计触发预警 4646 条， 收到反

馈 4260 条， 反馈率达到 91.69%。

其中， 有帮助的反馈共计 3785 条，

有帮助率达 88.85%， 成为法官办案

的“智能助手”。

助力审判质效与权益保障

“以往当事人不提， 容易忽略

保全情况， 现在系统主动提醒， 应

用场景有效填补了这一漏洞。” 一线

法官的真实反馈， 印证了该应用场

景实践价值。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在审理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 承办法

官收案后即收到系统提示， 通过快

速关联诉前保全案件， 第一时间查

阅卷宗， 核实保全期限、 及时跟进

续保， 避免案件出现脱保。 同时，

在裁判文书申请签发时， 系统再次

提示诉前保全费用处理情况， 并在

结案前核实是否处理解保、 续保、

诉前保全费用等事项， 确保诉讼过

程、 涉案事项的整体性， 有效提高

文书质量、 提升办案质效， 也有助

于判后兑现胜诉利益。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

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中， 案件因

管辖权变更移送后， 保全措施未同

步移送。 承办法官收到应用场景推

送提示后， 对预警线索高度重视，

立即核查线索、 核实情况， 确认提

示信息准确无误， 迅速联系原保全

法院补充裁定材料， 妥善解决保全

衔接难题。

从个案攻坚到常态赋能， 应用

场景不仅帮助法官及时、 完整地把

握案件情况， 跟进后续保全措施延

续或变更事宜， 提升审判质效， 更

实现了保诉前保全与审判程序的

“无缝衔接”， 让保全措施得以平稳

过渡、 全程可控， 为胜诉权益的兑

现筑牢坚实的基础， 切实增强了当

事人的司法获得感、 安全感。

以数据之桥， 破管辖之界。 接

下来， 上海法院将继续深化数字法

院建设， 推动数字赋能贯穿司法办

案全链条， 以更精准的技术支撑、

更高效的司法服务， 让案件流转清

晰可溯， 让法官办案智能增效， 让

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数字护航下更

加安全、 及时地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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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堡呈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MA1HHPRP1C，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